2024年度闵行区电影放映场所联合双随机检查方案
为规范本区电影放映单位合法有序经营，按照区联合抽查计划，闵行区文旅局将牵头开展电影放映单位联合双随机检查，有关工作方案如下：
一、牵头部门
区文旅局（文化执法大队）
二、参与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支队、区卫健委
二、时间安排
[bookmark: _GoBack]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
联合实地检查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三、检查范围
闵行区电影放映单位（按50%抽取）
四、检查内容
各单位根据各自条线职责开展检查，检查内容以规范经营、场所安全为主，检查重点内容主要如下：
1、区文旅局：
（1）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
（2）是否亮证经营；
（3）是否存在偷漏票房现象；
（4）场所内是否存在吸烟现象；
（5）疫情防控措施是否到位。
2、区市场监管局：
（1）是否亮证亮照经营； 
（2）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
（3）是否有食品超范围经营的情况；
（4）是否建立食品安全的相关管理制度；
（5）是否有销售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
3、区卫健委：
（1）检查时该单位正常经营中；
（2）按规定建立卫生管理制度（档案）、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
（3）从业人员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4）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
（5）按规定对空气、水质、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
（6） 按规定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结果；
（7）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
（8）按规定对公共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9）按规定建立完整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
（10）按规定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消毒；
（11）按规定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卫生检测或卫生评价；（12）新风口、开放式冷却塔依标准设置情况；
（13）公共场所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4、区消防支队：
（1）现场是否与《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信息一致；
（2）防火分隔、场所设置是否合规；
（3）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4）安全疏散设施及体系是否符合要求；
（5）安全用火用电管理情况；
（6）消防设施及器材是否保持完好有效；
（7）消防日常管理及相关台账登记情况。
五、工作要求
（一）组织领导。按照双随机抽取的人员和点位进行检查，各部门按职责重点检查场所规范经营及食品、卫生、消防安全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二）系统录入。检查人员应最晚在检查第二天将检查情况录入闵行区互联网+监管系统平台。
（三）信息报送。要落实专人负责，及时报送、抄告工作开展情况、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如有突发情况或经验做法随时上报。

闵行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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